盐池县消防救援大队2020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
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0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1〕20号）文件要求，对照绩效自评内容和方法，我单位开展了日常保障绩效自评工作。现报告如下：

一、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
（1） 年初批复下达2个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 1.消防器材设备购置经费：资金预算60万元，绩效目标情况，满足消防救援队伍职能拓展和“全灾种、大应急”任务需求，确保灭火救援装备建设保障，提升灭火救援能力。

2.“维稳突处”专项经费：资金预算50万元，绩效目标情况，确保消防救援队伍严格执行《消防法》赋予的火灾预防、扑救和应急救援、维稳处突等职能需求。
（二）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2个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。

1.消防器材设备购置经费：资金预算60万元，绩效目标情况，满足消防救援队伍职能拓展和“全灾种、大应急”任务需求，确保灭火救援装备建设保障，提升灭火救援能力。

2.“维稳突处”专项经费：资金预算50万元，绩效目标情况，确保消防救援队伍严格执行《消防法》赋予的火灾预防、扑救和应急救援、维稳处突等职能需求。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消防器材设备购置经费6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;“维稳突处”专项经费50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;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
截至2020年12月31日，消防器材设备购置经费60万元已全数上缴支队级部门，按照自治区财政厅《关于贯彻落实<宁夏公安消防救援队伍装备建设三年规划>的通知》和《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》要求，用于购置消防人员基本防护装备、特种防护装备、侦检器材、救生器材、破拆器材、堵漏器等消耗性常规器材补充更换;“维稳突处”专项经费50万元已全部支出。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专项资金管理严格执行《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《自治区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和《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在资金用途、支付条件、支付计划等方面，按照分级责任制，项目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分别审核签字，法定代表人最终确认签字制，做到专款专用，无挤占挪用、虚列支出等情况，会计核算准确、财务资料完整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项目1消防器材设备购置：

目标：满足消防救援队伍职能拓展和“全灾种、大应急”任务需求，确保全年灭火救援装备建设保障，提升灭火救援能力。

数量指标：购买应急救援所需物资，满足应急救援要求。

质量指标：满足国家采购救援设备标准，按标准采购。

时效指标：提升盐池县灭火救援能力，有所提升。

成本指标：采购应急救援物资，每年60万元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提升盐池县灭火救援能力，有所提高。

可持续影响指标：确保政策延续性，加强应急能力。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，95%。

项目2“维稳突处”专项经费：

目标：确保消防救援队伍严格执行《消防法》赋予的火灾预防、扑救和应急救援、维稳处突等职能任务。

数量指标：保障消防救援队伍所以指战员需求。
质量指标：提高消防救援队伍整体素质，有所提升。

时效指标：全年。

成本指标：确保消防救援队伍职能需求、每年50万元。

社会效益指标：建立健全消防设施管理与落实制度，定人、定岗、定期在巡查时对小区消防器材、消防设施、消防物资进行检查清点、整理和维护，了解和学习了突发事故的应急处置过程，掌握了应对突发事故时现场的紧急处理，以及报警、信息传递准确性和及时性对降低火灾事故损失的重要性。
   可持续影响指标：提升企业群众安全意识，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，有所减少。

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群众满意度，95%。
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按照项目进度支付资金，资金支付率有待提高。下一步按照县财政局有关要求，项目进度进一步提升，按时支付资金。
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项目主管部门将对绩效自评结果进行抽查，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联系，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。

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价情况予以公开。
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  无




